
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: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服务

2、项目编号：SJC2019-67

3、项目预算: 107.000091 万元（超过预算报价无效）

4、资金来源：财政性资金

5、工期（服务期）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0年 12月底。

6、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、省、白沙黎族自治县的政策、规范（办法）、技术标

准要求等规定，达到合格标准。

7、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
8、付款方式：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。

9、其他要求：投标人应该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乙级（含）以上

测绘资质证书；

二、工作内容

1、前期组织准备

指导村、组成立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》，下设宣传动员、

清产核资、成员界定、折股量化工作组，研究确定改革工作计划，制定《农村集

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并上会表决、张榜公示后上报镇政府批准后实施；制

定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宣传工作方案》，发放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、宣传手

册和悬挂横幅标语等，协助做好镇相关干部、村（居）支部书记、村（居）主任、

村（居）会计、村（居）民小组长等干部的动员培训工作，收集相关宣传培训照

片、代表大会照片、公示照片、会议记录等档案材料。



2、清产核资

（1）制定清产核资方案。指导村、组实行民主协商程序成立清产核资工作

小组（前期组织准备时成立），根据《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办法》、县、镇的

清产核资工作方案，结合本村、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村、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方

案，清产核资登记时点定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2）资料收集。根据开展工作需要，从乡镇村账代理中心、村组干部以及

民政、旅文、交通、水务、教育局等职能部门提供集体资产的相关凭证、账套、

工程资料、经济合同等资料；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林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收

集国土“三调”基础数据、宅基地确权数据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、

行政区范围界线、多规合一界线、征地界线、林权发证界线等原有成果数据。

(3)“三资”清查。按照《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办法》规范要求，根据收

集的相关资料对村、组集体经济组织资源性资产、经营性资产、非经营性资产开

展全面清查。

清查范围包括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资

源性资产，用于经营的房屋、建筑物、机器设备、工具器具、农业基础设施（包

括小型水利工程）、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及其所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资产份额、

无形资产等经营性资产，用于公共服务的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方面

的非经营性资产。重点清查核实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经营

性资产以及现金、债权债务等。

清查方法：①清查资源：根据国土“三调”基础数据、宅基地确权数据、农

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数据、行政区范围界线、多规合一界线、征地界线、林权

发证界线等原有成果数据，清查集体资源性资产的权属、面积和空间位置，绘制



“资源一张图”。②清查资产：逐一下到每个村、组实地盘查集体所有的实物资

产，针对各类固定资产、主要构筑物、地标性实物资产进行拍照取证，根据使用

用途区分经营性和非经营登记。③清查资金：通过收集村、组历年财务账套和相

关资料分析账面数明细，采取倒轧法清查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应收应付款等货币资

金、债权债务等。

(4)登记。根据《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报表填报说明》，使用农业农村部

统一制定的《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报表》分门别类对照予以登记，确保符合农

业农村部清产核资上报系统录入格式规范要求。

(5)核实。针对登记的每项资产进一步逐项逐笔核实，重点对“三资”数额、

权属、台帐与实物、处置与管理等情况进行核实，做到账证相符，账实相符。对

于争议的资产、资源应待妥善处理后补登记。

(6)公示。将清查的初步结果进行公示，时间 7 天，并受理收集有关情况和

问题，对群众有异议的要认真核查至群众认可。

(7)确认。公示期满，指导村、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，对本次清产核资结果

进行审议确认，并形成报告提交给镇产改领导小组审核。

(8)上报。指导村、组将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清产核资汇总结果进行公

示（不少于 7 天），出具《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总结报告》，按要求上

报镇产改办及县产改办备案。

3、成员资格界定

(1)成立组织。指导村、组成立成员资格界定工作组（前期组织准备时成立），

负责成员的界定、统计等工作。

(2)发布公告。指导村、组通过张贴公告、广播等方式发布成员资格界定公

告、通告本次成员身份界定的重要意义、登记时点，及开展登记受理时间。



(3)摸底登记。指导村、组开展摸底入户调查，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收集户口

本复印件，填写成员摸底调查表（录入电子版），根据工作需要，也可从公安部

门提取相关户籍信息表。

(4)制定成员身份界定方案。根据摸底调查结果，结合实际制定本村成员身

份界定方案，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（村民代表）表决通过并签名确认，报镇产改

办审核并公示。

(5)审核公示。根据成员界定方案，对农村集体成员身份逐一进行审核， 筛

选确认符合资格条件的成员名册，并召开村民（代表）会议进行确认，并张榜公

示 7 天。

(6)上报备案。将表决通过并公示无异议的成员名单上报镇产改办及县产改

办备案。

4、折股量化

(1)制定折股量化方案：根据清产核资确认结果和成员身份界定结果，指导

村、组制定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实施方案，召开领导小组及村民代表会议，讨

论确定折股量化的范围、股权设置模式、股权管理模式，形成本村、组集体资产

折股量化实施方案，并通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通过，做好会议记录，上

报镇产改领导小组批复。

(2)折股量化：配合村、组按“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实施方案”对本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展开量化配股，按村（居）民小组、以户为单位，编制《股权情况

确认登记表》由成员代表本人签字确认，根据确认后的股权信息编制《股权情况

登记汇总表》，召开村民代表表决会审议通过成员股权信息，张榜公示 7 天。

(3)上报备案：将本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实施结果报镇产改办和县产改办备

案。



5、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

指导村、组实行民主协商程序完成推选成员（股东）代表并将名单张榜公示；

指导村两委按民主程序提名理事会、监事会的成员名单，报镇（街）政府批复后

公示；指导村、组筹备召开首届股东代表大会，拟定《章程》、《选举办法》、

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、投票选举理事会、监事会组成人员和理事长、监事长；并按

法定程序分别申请挂牌成立（股份）经济联合社、（股份）经济合作社，建立《股

权登记簿》，以户为单位，打印股权证并发放。

6、档案整理归档

根据《文书档案案卷格式》及省厅相关规定，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

按组织准备、清产核资、成员界定、折股量化、组建机构等环节形成的纸质和声

像资料分类整理并装入档案盒，形成纸质档案及电子档案，完成一级建档工作。


